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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简介：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是中国公法教学研究的“国家重点学科” 

建设单位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原名为北京大学

公法研究中心，2002 年 10 月改现名。中心主任是王锡锌教授，中心主要成员有湛中乐教

授、王磊教授、陈端洪教授、张千帆教授、张翔教授、彭錞长聘副教授、阎天长聘副教授、俞

祺长聘副教授、左亦鲁长聘副教授。  

    中心下设四个子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

和支持中心（中国公众参与网）、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另设图

书资料室和“北大公法网”。   本中心从事宪法与行政法研究有长期的历史。中心的前身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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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五十年代初成立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宪法教研室，八十年代发展为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九

十年代撤教研室，改建公法研究中心。本中心前身北京大学法律系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是全国

最早开展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教学研究的机构，1981 年 11 月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 年

12 月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在以往的二十多年中，本中心研究人员参与了宪法、港澳基本法、行政诉讼法、立法法、

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二十几部国家重要法律的草拟，参与了

国防法、审计法、监察法、土地管理法等五十几部法律、法规的咨询论证；出版了《我国新宪

法的诞生》、《宪法学概论》、《比较宪法与行政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与政治制

度》、《香港特别行政法通论》、《国外社会主义宪法论》、《外国行政法教程》、《现代行

政法的平衡理论》、《行政诉讼法学》、《行政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宪法的

司法化》、《西方宪政体系》等近百部著作和教材。近年来， 中心还出版了《公法名著译

丛》（商务印书馆）和《现代行政法论著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并定期出版汇集国内行

政法学研究前沿成果的《行政法论丛》（法律出版社）。  

 

研究人员名单： 

一、专职研究人员  

王磊、王锡锌、沈岿、陈端洪、张千帆 、姜明安 、 湛中乐 、彭錞、阎天、俞祺、左亦

鲁 

  

二、校内兼职研究人员  

朱苏力、陈瑞华、张守文、周旺生、刘剑文 、汪劲、  陈兴良 、张维迎 、 贺卫方 

三、校外兼职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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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怀德、 方世荣、 应松年、 周叶中 、袁曙宏、 韩大元、杨建顺、杨小君、胡建淼、 莫于

川、于安、余凌云 

四、中心聘任的客座研究员  

  王宝明、 叶必丰、 冯军、 乔晓阳、 朱芒 、朱维究、 江必新、 刘恒、沈明明、 张春生  杨

克佃、 杨海坤 、 周卫平、 周汉华、 郭道晖、   夏勇、 程雁雷、 傅士成、 熊文钊、  薛刚凌  

 

★二、专业方向简介 

为弥补因法律硕士研究生没有专业方向造成的知识宽泛不深入，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以

及缺乏就业竞争力等方面的不足，同时为了配合北京大学法学院进行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划分专

业方向的培养模式改革，中心从 2005 年开始参与法学院法律硕士分专业培养的试点工作，并

在 2006 年开始系统招收法律硕士学生进行培养。 

自 2015 年春季开始，中心为法律硕士学生开设“宪法与行政法”方向的课程，核心为 

4 门高级课程，并为学生提供参与中心科研项目研究、参与国家和地方重大立法草案项目的

机会。在整个培养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结合案例研究，注重采用课堂讨论，同

时，中心在对学生的教学和培养过程中，把提升法律硕士学生自身素质与满足社会需求相结

合，培养学生宪法、行政法与公共治理的基本理论以及理论知识的具体应用，已达到解决应

对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目标，从而为社会培养相关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中心培养出的学生主要从事党委、政府、政府所属各部门、人大、央企、司法机关、著

名律所等工作，就业去向尤以机关为主。 

 

★三、师资简介 

王锡锌教授：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外法学》主编。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中国行政法、法律和行政过程



分析、行政程序、比较行政法等。代表性著作有：《行政程序法理念与制度研究》、《公众参

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框架》。  

湛中乐教授：法学博士，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行政法案例研究、教育行政法、公务员法等。代表性著作有：《法治国家与行政法治》

《现代行政过程论》《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  

沈岿教授：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法学会行

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咨询专家。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行政法原

理、宪法、人权保障和国家赔偿等。代表性著作有：《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公法

变迁与合法性》《国家赔偿法：原理与案例》。  

张千帆教授：政府学博士、生物物理学博士。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宪法学、比较宪法与

行政法、司法制度等。曾先后出版《宪法学导论》等专著近 40 部，并发表学术论文 180 余

篇、评论 460 余篇。 

王磊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宪法学、

司法审查、人大制度与议会、港澳基本法等。代表性著作有：《宪法的司法化》《布什诉戈

尔》。  

陈端洪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

员。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法律顾问。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比较宪政、宪法

学、行政法、财产权理论、主权理论等。代表性著作有：《宪制权与根本法》《行政法》。  

张翔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

专家。主要教学何研究领域：宪法学、法学方法。代表性著作有：《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

《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 



赵宏长聘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德国公法、比较公法、国家学、行政法基础

范畴与理论（行政行为与主观公权利）、个人信息权的公法保护、公私合作与行政民营化等。

代表性著作有《权力的边界》《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 

彭錞长聘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

事。主要研究领域：宪法、行政法、土地法、信息法。著有英文专著 Rural Land Takings 

Law in Modern China: Origin and 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阎天长聘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宪法、行政法、劳动法、社会保障

法。代表性著作有：《川上行舟——平权改革与法治变迁》《美国劳动法学的诞生》。 

俞祺长聘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

事。主要研究领域：行政法、宪法、立法法、央地关系。著有《央地关系中的立法》《行政规

则的司法审查强度——基于法律效力的区分》。 

左亦鲁长聘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

事。研究领域为宪法、网络法、国家安全法。著有《超越“街角发言者”——表达权的边缘与

中心》。 

 

★四、专业必修课程介绍 

 

1、《公法导论》 

授课教师：湛中乐 

课程设置目的：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了解和认识现代公法与公共治理的基本原理、原则与

制度及其运作方式，把握国家立法、执法、司法的相互关系和公权力运作的一般规律，初步掌

握防止公权力异化、腐败的有关理论和实践知识，  培养学生的基本公法理念和素质。  



主要授课内容：公权力与公法的基本原理、国家公权力、社会公权力、国际公权力的内部关

系、外部关系以及三者的相互关系、公权力运作的主体、权限、行使权限的方式、手段、程

序、公权力相对人的权利、行使权利的方式、参与公共治理的途径、社会共同体对公权力监督

的机制、公法对公权力侵犯相对人权益的救济机制等。 

开课基础：学生已完成或正在进行宪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

等部门公法学课程的学习，对公法的理论和知识有最初步的了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文献有初步的涉猎，

对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等公权力的组织和运作有初步的了解。 

主要授课方式：讲授与研讨相结合，期末测评采用论文、研究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的形式。  

推荐书目：  

1）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2）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3）保罗.P.克雷格：《英国与美国的公法与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2、《比较宪法》 

授课教师：王磊、左亦鲁 

课程设置目的：本课程通过对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司法制度等

的考察，使同学了解宪法制度、宪法体制安排对国家治理、公共治理的基础性、制度性意义。  

 

主要授课内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公民权、国家机关组织、司法制度

等宪法性制度，对公共治理的结构意义重大。如同公司治理的结构一样，国家的结构性制度构



成有效国家治理和公共问题治理的基础。一般的宪法学课程主要介绍这些制度的设计和运行，

而本课程则主要从宪法制度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角度对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进行分析。  

 

开课基础：要求学生对宪法学内容有全面了解，对比较宪法制度有一定了解。  

 

开课方式：本课程主要采用专题形式，由教师讲授和学生研讨相结合。  

 

阅读书目：  

 

 

◆3、《行政法原理》  

授课教师：沈岿 、俞祺 

课程设置目的：本课程是专为法律硕士专业宪法与行政法方向研究生开设的专业应用性课

程，通过对政府监管理论及特定监管领域制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进行考察研究，使同学了解政

府监管的一般原理及其应用于解决特定监管领域相关问题的方法。  

主要授课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政府监管的正当性理据、政府监管体系与 

结构、政府监管与行业监管、企业自我监管的关系、政府监管的具体形式和措施、政府监管的

成本与效益、政府监管的程序等基本原理，并在不同学期结合对特定监管领域（电子商务监

管、食品安全监管等）的观察，利用跨学科的知识，理解和应用政府监管一般原理，以解决该

领域中比较突出的现实问题。  

开课基础：要求学生已学习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相关基础课程，并对《公 

务员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 



《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基础法律法规，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等基本知识进行系统

地学习。学生需具备一定的行政法基础知识，才能就专门的政府监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

讨。  

主要授课方式：本课程教学方法主要采用讨论式，同时结合期末论文以及报告的形式。  

推荐书目：  

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胡德：《监管政

府》，陈伟译，三联书店 2009 年  

马英娟：《政府监管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4、《行政诉讼法原理》 

授课教师：王锡锌 、彭錞 

 

课程设置目的：通过本课程的设置，使同学了解现代公共治理中行政法原理、制度与公共治理

原则及制度、技术的关系，对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背景中行政法制度框架及其改进的基本方向

有所了解，培养同学法治思维、治理思维。  

 

主要授课内容：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治理基本要素、公共治理的基本框架、技术；治理

与行政法治制度的关系；行政法制度与公共 

治理机制融合，法律化治理的基本模式、制度及技术。  



 

开课基础：要求学生已学习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相关基础课程，并对《公务员法》、《突发

事件应对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复议法》、《行

政诉讼法》等基础法律法规，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等基本知识进行系统地学习。学生需具备一

定的行政法基础知识，才能就专门的政府监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  

主要授课方式：本课程教学方法主要采用讨论式，同时结合期末论文以及报告的形式。  

推荐书目：  

1） 《行政学导论》  

2） 《政治过程》  

 

◆5、《比较行政法》  

授课教师：赵宏、彭錞 

 

课程设置目的：通过本课程，使同学对公共政策、危机管理、风险控制、环境治理、食品安全

治理等实务问题有所了解，通过案列研习，培养同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课程内容：本课程将对公共治理领域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环境污染治理、交通治理、食品安

全、能源、公共决策困境、传染病防治等，通过案例形式进行研讨。这种研讨将涉及到相关的

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也涉及到对相关行政法制度过程的介绍、评价等。  

 

课程开设基础：学生应当具备一定的公法理论基础，并对公共治理相关理论和制度有一定了

解。  

 

课程讲授方式：通过教师引导式的讨论，学生提前阅读材料、课堂讨论等方式进行。 

 



★五、选拔标准和程序： 

根据目前法学院现有的法律硕士人数和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的实际承受能 

力，我中心每年计划接受约 20 名“宪法与行政法”方向的法律硕士生。  

◆1、 选拔标准：  

在第一学年完成并通过法律硕士培养计划要求的课程，成绩优良； 

对“公法与公共治理”有浓厚兴趣、有志于从事本领域的研究和实务工作；  

英语已经通过国家六级考试或具有相当于此等水平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2、选拔程序：  

（1） 由法律硕士学生递交书面申请。  

（2） 专业组织老师审查书面材料。  

 

★六、宪法与行政法方向教学培养计划（略） 


